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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原計畫概要 

南投都市計畫顧民國七十九年專案辦理第一期公共設施用

地通盤檢討時，因考量征收拆遷戶居住問題，變更部份體育場用

地為住宅區及道路用地，並附帶決議應擬定細部計畫後始得發照

建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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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變更計畫位置： 

南投都市計畫體一用地東側及十二號計畫道路西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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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變更計畫理由： 

原核定變更案規定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，該細部計畫之事業

及財務計畫旨在如何合理分配安置征收拆遷戶，本府曾多次與業

主協商，最後擬具「安置計畫」，并據以辦理變更征收計畫，惟

該方案因業主無法依台灣省政府 81.12.21.八一府地二字第一三

二一五五號函示出具拋棄土地法第二一九條規定（即原土地所有

權人申請收回土地）之同意書，在無從確保全體拆遷戶權益之情

形下，致無法執行。（如附件一） 

南投市「體一」用地之征收闢建係國定六年經建計畫項目，

本因考量被征收業主之居住問題而變更部份土地為非體育場用

地期能減輕其困境，但因涉征收戶眾多，且各方意見分歧，實無

法依原變更旨意執行。為避免影響體育場整體闢建計畫，故依都

市計畫法第廿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報准變更計畫，恢復該「住

宅區及道路用地為體育場用地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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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變更法令依據： 

一、都市計畫法第廿七條第一項第四款。 

二、台灣省政府八十二年六月九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六四六八二

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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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變更計畫內容及面積： 

一、配合南投體育場興建需要，部份住宅區及道路用地擬變更恢

復體育場用地。 

二、變更計畫面積：體育場用地增加○．五四五公頃變更為六．

六六八公頃，道路用地減少○．○三公頃變更四五九．八二

九公頃，住宅區減省○．五一五公頃變更為二一三．八六一

公頃（如附件二）。 

 


